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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借机动车：
当心被保险公司拒绝事故理赔

面对亲友借车，很

多人往往因碍于情面

而答应。可一旦遭遇

交通事故，却被保险公

司拒绝理赔。这是为

什么？

儿女在不同城市,追索赡
养费应向哪里的法院起诉

律师信箱

编辑同志：
我与妻子婚后生有 3 个儿子，现均

已经成家。想当初含辛茹苦地把他们
拉扯大，就是为了防老。可哪知儿子们
很不孝顺，对我们不尽赡养义务。如今
我年事已高且丧失了劳动能力，身体状
况较差，经常吃药打针，退休金根本不
够用，因此想起诉 2 个儿子要求他们给
付赡养费，可 3 个儿子分别工作在不同
的城市，听说民事案件的管辖实行“原
告就被告”的原则，而我和老伴年事已
高，不可能来回奔波不同的城市。请
问，我能否在自己的居住地法院起诉？

读者 马友树

马友树读者：
民事诉讼中的“原告就被告”原则，

说的是原告要到被告住所地或经常居住
地的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其法律根据是

《民事诉讼法》第 21条第 1款、第 2款“对
公民提起的民事诉讼，由被告住所地人
民法院管辖；被告住所地与经常居住地
不一致的，由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
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民事诉讼，
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之规定，但
这只是一般性规定。

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一些
特殊民事诉讼案件则实行“被告就原告”
的原则，另外还规定有选择管辖。如《民
事诉讼法》第22条规定：“下列民事诉讼，
由原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原告住所
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由原告经常
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1）对不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领域内居住的人提起的有关身
份关系的诉讼；（2）对下落不明或者宣告
失踪的人提起的有关身份关系的诉讼；

（3）对被采取强制性教育措施的人提起
的诉讼；（4）对被监禁的人提起的诉讼。”
第 21条第 3款规定：“同一诉讼的几个被
告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在两个以上人民
法院辖区的，各该人民法院都有管辖
权。”第35条规定：“两个以上人民法院都
有管辖权的诉讼，原告可以向其中一个
人民法院起诉。”

上述不同的规定，都是出于方便当
事人参加诉讼，便于法院办案。基于这样
一种立法精神，考虑到追索赡养费的多
为年事已高、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所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
的解释》第 9条规定：“追索赡养费、抚育
费、扶养费案件的几个被告住所地不在
同一辖区的，可以由原告住所地人民法
院管辖。”据此，你可以直接在自己的住
所地的法院起诉，不必受“原告就被告”
的限制。

律师 潘家永

核心
阅读

案例
方先生将自己刚买的一辆豪车借给

同事去“炫耀”后，同事在“显摆”过程中，
又车将借给没有驾驶证驾驶证的好友朱
某，而朱某将一名行人撞成重伤，并被交
警部门认定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基于吕
某、朱某无力赔偿，方先生支付了 10 万余
元医疗费用。可保险公司却拒绝了方先
生的理赔请求。

说法
保险公司有权拒绝理赔。《机动车交

通 事 故 责 任 强 制 保 险 条 例》第 41 条 第
（二）项规定：“被保险人，是指投保人及
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即对除投保人本
人之外的驾驶员，保险公司只在同时具
备“被投保人允许”和属“合法驾驶人”的
情况下，才承担理赔责任。而本案情形恰
恰与之相违：一方面，吕某将车借给朱

某，并没有征得作为小车所有人、投保人
的方先生同意；另一方面，朱某没有驾驶
证，不属于合法驾驶人。即方先生对行人
的损害难辞其咎，而只能向朱某、吕某追
偿，因为《民法典》第 1165 条规定：“行为
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
侵权责任。”

颜东岳

车辆转借，保险公司有权拒赔333

借车牟利，保险公司有权拒赔111

案例
因好友生活拮据，想通过驾驶小车

出租牟利维持生计，而好友自己又没有
合适的小车，面对好友的借车请求，郭女
士出于同情答应了下来。不想，好友却
将一名行人撞成重伤，且被交警部门认
定负事故的全部责任。郭女士垫付赔偿
费用后，以自己投保了 100 万元的第三者
商业责任险为由，要求保险公司理赔，但
被拒绝。

说法
保险公司有权拒绝。《保险法》第 52条

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的危险
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
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可以按照合
同约定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被保险
人未履行前款规定的通知义务的，因保险
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
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
即只要具有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

被保险人未履行通知义务，保险公司便具
有拒绝理赔的权利。本案情形与之吻合：
一方面，郭女士将家庭生活用车用于营业
用车，违反了车辆管理部门的核准登记，
也使事故发生率大幅上升，当属使危险程
度显著增加。另一方面，小车出借牟利前
后没有告知保险公司，让其作出增加保险
费或者解除合同的选择，更未取得保险公
司同意。

驾照暂扣，保险公司有权拒赔222
案例
虽然表弟因为违反交通规则，已被

交警部门暂扣驾驶证 6 个月，但张女士面
对其借车请求碍于情面还是答应了。而
表弟却不慎将一名行人撞成重伤。经交
警部门认定，表弟负事故的全部责任。
张女士赔偿后，鉴于自己在一家保险公
司 投 保 过 100 万 元 的 第 三 者 商 业 责 任
险，而要求其理赔，但被保险公司以保
险合同中已明确规定并特别提示“被保
险人无驾驶证的，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为由拒绝。

说法
保险公司有权拒绝理赔。一方面，《关

于对<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有
关法律条文的理解适用问题的函》第 3 条
规定：“驾驶证被公告停止使用后，驾驶人
仍继续驾驶机动车的，在性质上属于驾驶
资质中止后的无证驾驶行为；在适用处罚
上，依据过罚相当的原则，可以按照未取
得驾驶证而驾驶机动车的处罚规定适当
从轻处罚。”表弟在驾驶证被暂扣后继续
驾驶，无疑当属其列。另一方面，就商业险
来说，保险公司应否对无证驾驶行为承担

理赔责任，取决于保险合同中，保险公司
是否将无证驾驶作为免责条款。而《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保险法〉若干问题的
解释（二）》第 11条规定：“保险人对保险合
同中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内
容及其法律后果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
投保人作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的，
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保险法
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明确说明义务。”
正因为保险公司已经特别提示，决定了其
无需担责。


